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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凤翔分局 2026 年度现场行政检查计划

检查

时间
检查事项 负责部门（单位） 检查内容 检查范围 检查依据

一
季
度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大气污染防治的
行政检查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扬尘污染防治、臭氧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
况；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运行、绩效 A
级和引领性企业运行情况；工业炉窑、石
灰行业、加油站等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
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陕西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宝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宝政函
〔2024〕8 号）《宝鸡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
动 2026 年工作方案》（宝气专办发〔2026〕3
号）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措施落实情况和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
进行规范性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的情
况。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
境监测站配合

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涉水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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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
度

对重点流域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小韦河流域涉水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
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
达标排放等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土壤污染防治
的行政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保责任制度落
实，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及相关环境执
法监管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和规模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模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对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的
单位及电磁辐射
设施设备的监督
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
况和辐射安全管理情况及辐射防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打击非法倾倒处
置固体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水环境科配合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废矿物油、废酸、
废弃铅蓄电池等行为；非法排放、倾倒、
处置副产盐酸等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非法
转移、倾倒、处置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行为；
在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
物，向城镇污水管网排放、倾倒危险废物；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工作方案（2025—2027 年）》（环办
执法函〔2025〕130 号）《陕西省严厉打击非
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
（2025—2027 年）》（陕环执法函〔2025〕62
号）

对项目建设过程
实施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以及审批
意见的落实情况
的检查

监督管理科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整
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
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
知》（环办环评函〔2025〕3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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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
度

凤翔区

对项目建设过程
实施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以及审批
意见的落实情况
的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效果评估
资料审查及专家评估阶段发现的问题、对
于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管理
检查范围及频次的落实情况和有关文件
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完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
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办执法
〔2021〕70 号）《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
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22〕25 号）

对生态功能降低
的管控单元环境
监管

监督管理科 生态功能降低的管控单元措施落实情况。

凤翔区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陕办发〔2024〕17 号）

洗煤厂环境问题
监督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洗煤厂措施落实情况。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洗煤厂环境问
题整治”的通知》（宝环函〔2025〕527 号）

危废（固废）监
督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危废（固废）规范化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管理办法》

二
季
度

对企事业单位生
态环境统计填报
数据进行核对

凤翔区环境监测站；凤翔区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配合

日常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情况；防范生
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生态环境部办公
厅关于防范生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
责任的规定》《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环境
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生
态环境统计质量提升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环
办综合函〔2023〕300 号）

对本行政区域内
各类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的监督
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检查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等日
常监管、巡查等生态保护制度落实，重点
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陕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家级
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协作的通知》
（环办执法〔2025〕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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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区

二
季
度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大气污染防治的
行政检查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工业窑炉、石灰行业、臭氧、挥发性有机
物 、消耗臭氧层物质、加油站等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情况；恶臭异味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消耗臭
氧层物质管理条例》《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宝鸡市大气
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2026 年工作方案》（宝气专
办发〔2026〕3 号）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
进行规范性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的情
况。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
境监测站配合

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涉水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城市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内生态
环境保护情况的
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日常
监管、巡查等制度落实以及各类环境问题
整治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宝鸡市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条例》

对重点流域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小韦河流域涉水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
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
达标排放等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入河排污口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 入河排污口措施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办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
的行政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防治法
定义务落实情况和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模化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打击非法倾倒处
置固体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水环境科配合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废矿物油、废酸、
废弃铅蓄电池等行为；非法排放、倾倒、
处置副产盐酸等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非法
转移、倾倒、处置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行为；
在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工作方案（2025—2027 年）》（环办
执法函〔2025〕130 号）《陕西省严厉打击非
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



— 5 —

二
季
度

凤翔区

物，向城镇污水管网排放、倾倒危险废物；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2025—2027 年）》（陕环执法函〔2025〕62
号）

对伴生放射性矿
开发利用和铀矿
资源调查勘探过
程中的放射性污
染防治的监督检
查；规范核与辐
射安全执法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
况和辐射安全管理情况及辐射防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伴
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关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乌
恰－尉犁地区铀矿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项目
等 9 个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环审
〔2022〕99 号）

对环评技术机构
开展监督抽查的
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科
环评技术机构和编制人员信息、环评质量
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环评相关档案建立
和管理等情况的规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
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
知》（环办环评函〔2025〕367 号）

对涉黄河流域的
区县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科
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的意见》

对生态功能降低
的管控单元环境
监管

监督管理科 生态功能降低的管控单元措施落实情况。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陕办发〔2024〕17 号）

对实行排污许可
管理的企事业单
位自行监测及其
委托的监测技术
服务机构的行政
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排污许可管理重
点单位安装视频监控并联网核查；采样平
台（点位）与监测孔规范化建设情况检查；
自动监测设备规范性排查；自动监测运维
规范性检查。必要时延伸至环境监测技术
服务机构。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排污单位证后监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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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季
度

凤翔区

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实施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以及审
批意见提出的环
境保护措施的落
实情况的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效果评估
资料审查及专家评估阶段发现的问题、对
于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管理
检查范围及频次的落实情况和有关文件
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完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
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办执法
〔2021〕70 号）《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
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22〕25 号）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噪声污染防治的
行政检查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危废（固废）监
督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危废（固废）规范化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三
季
度

对企事业单位生
态环境统计填报
数据进行核对

凤翔区环境监测站；凤翔区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配合

日常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情况，防范生
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落实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
法》《环境监测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关于防范生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
关责任的规定》《生态环境部统计质量提升若干措
施实施方案》（环办综合函〔2023〕300号）

对本行政区域内
各类自然保护地
生态保护的监督
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检查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等日
常监管、巡查等生态保护制度落实，重点
生态问题整治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陕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家级
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协作的通知》
（环办执法〔2025〕21 号）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大气污染防治的
行政检查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环保绩效 D 级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运行情况、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专项执法检查和对生态环境部 2025年《国
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公布的涉及
“低效类技术”企业开展排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陕西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宝鸡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2026 年工
作方案》（宝气专办发〔202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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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
度

凤翔区

工业窑炉、石灰行业、臭氧、挥发性有机
物、消耗臭氧层物质、加油站等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
进行规范性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的情
况。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
境监测站配合

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环境监测站
配合

排污口排查整治进展和设置审批备案情
况，县城黑臭水体排查和整治情况。

《“十四五”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
方案》《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环办水体〔2022〕34 号）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涉水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重点流域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小韦河流域涉水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
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
达标排放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城市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内生态
环境保护情况的
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日常
监管、巡查等制度落实以及各类环境问题
整治等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宝鸡市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条例》

对土壤污染防治
的行政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防治法
定义务落实情况和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模化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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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
度

凤翔区

对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的
单位及电磁辐射
设施的监督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
况和辐射安全管理情况及辐射防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通
讯基站环境维护工作备忘录》

对环评技术机构
开展监督检查的
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科
环评技术机构和编制人员信息、环评质量
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环评相关档案建立
和管理等情况的规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位
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5〕367 号）

对涉黄河流域的
区县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科
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的意见》

对生态功能降低
的管控单元环境
监管

监督管理科 生态功能降低的管控单元措施落实情况。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陕办发〔2024〕17 号）

对实行排污许可
管理的企事业单
位自行监测及其
委托的监测机构
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检查；排污许可管理重
点单位安装视频监控并联网核查；采样平
台（点位）与监测孔规范化建设情况检查；
自动监测设备规范性排查；自动监测运维
规范性检查。必要时延伸至环境监测技术
服务机构。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排污单位证后监管检查。

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实施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审批
意见提出的环境
保护措施进行落
实情况的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效果评估
资料审查及专家评估阶段发现的问题，对
于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管理
检查范围及频次的落实情况和有关文件
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

凤翔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完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
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办执法
〔2021〕70 号）《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
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2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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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
度

凤翔区

危废（固废）监
督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危废（固废）规范化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打击非法倾倒处
置固体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水环境科配合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废矿物油、废酸、
废弃铅蓄电池等行为；非法排放、倾倒、
处置副产盐酸等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非法
转移、倾倒、处置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行为；
在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
物，向城镇污水管网排放、倾倒危险废物；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工作方案（2025—2027 年）》（环办
执法函〔2025〕130 号）《陕西省严厉打击非
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
（2025—2027 年）》（陕环执法函〔2025〕62
号）

对重点排放单位
等交易主体、技
术服务机构进行
现场检查

监督管理科，水环境科

配合市级开展控排企业碳排放报告质量
问题抽查，查看企业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开展企业边界核查、计量设备鉴定，以及
排放量核算核查、排放因子核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对白酒行业企业
污染防治的行政
检查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白酒行业企业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宝鸡市凤香型白酒历史文化和产区环境保
护条例》

新污染物领域监
督检查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水环境科配合

新污染物管控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

四
季
度

对企事业单位生
态环境统计填报
数据进行核对

凤翔区环境监测站；凤翔区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配合

日常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情况，防范生
态环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落实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生态环境统计管
理办法》《环境监测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防范生态环境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有关责任的规定》《生态环境部
统计质量提升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环办综合
函〔2023〕300 号）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大气污染防治的
行政检查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陕西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宝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宝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宝鸡市大
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2026 年工作方案》（宝气
专办发〔2026〕3号）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
进行规范性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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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季
度

凤翔区

工业窑炉、石灰行业、臭氧、挥发性有机
物、加油站等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大气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
境监测站配合

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措
施落实情况。

对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生产经营者
水污染防治的行
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涉水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水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等
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重点流域污染
防治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小韦河流域涉水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
制度落实、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
达标排放等情况。

凤翔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陕西省渭
河保护条例》《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

对土壤污染防治
的行政检查

生态法制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防治法
定义务落实情况和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模化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非法倾倒处置固
体废物问题整改
成效复核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重点复核各县区排查发现非法倾倒处置
固体废物问题整改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
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25-2027）》（环固体〔2025〕45号）《陕西省非
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2025-2027）》（陕环固体〔2025〕101号）

对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单
位的监督检查

监督管理科，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
况和辐射安全管理情况及辐射防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对重点排放单位
等交易主体、技
术服务机构进行
现场检查

监督管理科，水环境科，凤翔
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

配合市级开展控排企业碳排放报告质量
问题抽查，查看企业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开展企业边界核查、计量设备鉴定，以及
排放量核算核查、排放因子核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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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季
度

凤翔区

对实行排污许可
管理的企事业单
位自行监测及其
委托的监测机构
的行政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凤翔区环境
监测站配合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排污许可管理重
点单位安装视频监控并联网核查；采样平
台（点位）与监测孔规范化建设情况检查；
自动监测设备规范性排查；自动监测运维
规范性检查。必要时延伸至环境监测技术
服务机构。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排污单位证后监管检查。

对环评技术机构
开展监督检查的
行政检查

监督管理科
环评技术机构和编制人员信息、环评质量
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环评相关档案建立
和管理等情况的规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位
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5〕367 号）

对生态功能降低
的管控单元环境
监管

监督管理科 生态功能降低的管控单元措施落实情况。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陕办发〔2024〕17 号）

危废（固废）监
督检查

水环境科，凤翔区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大队

危废（固废）规范化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对白酒行业企业
污染防治的行政
检查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

白酒行业企业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宝鸡市凤香型白酒历史文化和产区环境保
护条例》

新污染物领域监
督检查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水环境科配合

新污染物管控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

备注：

1.实施检查的行政主体为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按照委托执法范围开展执法检查。
2.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等业务工作涉及的现场踏勘等事项，未列入行政检查计划。
3.年度内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行政检查不超过 2 次（不受频次上限限制情形除外，具体包括：（1）根据信访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
政检查的；（2）经非现场监管发现问题线索确需实施现场核查的；（3）对环境信用评价评定为 D 级的企事业单位和非现场执法平台赋红码的企业，增加“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频次的；（4）依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5）中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核查及整改核查；（6）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
问题核查及整改核查；（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紧急情形需要落实管控措施进行检查）。


